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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持卡人
喪失資格

重要通知

親愛的客戶，您好
茲通知本公司樂天超級點數回饋調整並通知如下，持卡人如有異議得於七日內通知本公司終止契約，若無異議
即視同承認及適用本公司之修正項目。

公告日期：105年12月22日

三
、
點
數
種
類
‧
累
積
方
式

生效日

106/3/1

項目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及現行項目對照如下：

三、點數種類、累積方式
1.  點數種類
(1) 一般點數 
指依持卡人當期帳單新增消費金額，按本條第2項第(1)款計
算所得累積之點數。
(2) 限期點數
  A .  針對特定的促銷活動，依該活動之規則另外計算給予持
卡人之點數，且依該活動規則定有特定之「有效期限」（超
過有效期限該限期點數即自動失效）。
 B .  除該限期點數應適用之活動規則有特別規定外，限期點
數相關事宜仍應適用本活動辦法之相關規定。
2.  點數累積
(1) 一般點數 
 A .  當期回饋點數= 當期帳單新增消費金額 × 0.5 %。
        計算至整數為止，小數點第一位無條件捨去。 
 B .  若為分期付款交易，係以每期入帳之金額列入「當期新    
       增消費金額」計算，並非以原消費總金額計算；若為國外     
        消費款，係以國際信用卡組織於匯率換算後入帳至持卡
        人帳單上之新臺幣金額為準。當月產生退貨交易，將視為消
             費金額之減項。 
 C .  持卡人因任何理由將簽帳消費買受之貨品或服務退還，或
        因簽帳爭議或其他原因而退還款項者(如退稅或退貨)，本    
       公司得就持卡人原先已取得之點數，逕依其當月退還款項
       金額，按點數比例予以扣除；若持卡人帳戶內之點數不足
        或已全數轉移完畢，本公司將於次月及其後月份扣除持卡
         人 取得之點數或將不足之點數換算為金額後列示為持卡人應
         繳金額向持卡人收取。 
 D .  持卡人於當月帳單中獲得之點數，將統一於當月帳單結帳
        日結算計入。 
 E .  正卡及附卡持卡人之紅利點數合併計算。 
 F .  除有明顯計算錯誤外，點數以本公司每月寄發信用卡帳
      單上所載之累積點數為準。 
(2) 限期點數
限期點數累積方式依各別活動所定規則。

點數之計算應以當期帳單新
增消費金額為基礎，並依本
活動辦法及各別活動所定規
則分別計算之，且計算至整
數為止，小數點以下無條件
捨去。 

除有明顯計算錯誤外，點數
以本公司每月寄發信用卡帳單
上所載點數為準。

若為分期付款交易，係以每
期入帳之金額列入「當期新
增消費金額」計算，並非以
原消費總金額計算；若為國
外消費款，係以國際信用卡
組織於匯率換算後入帳至持
卡人帳單上之新臺幣金額為
準。當月產生退貨交易，將
視為消費金額之減項。 

持卡人因任何理由將簽帳消
費買受之貨品或服務退還，
或因簽帳爭議或其他原因而
退還款項者(如退稅或退貨)，
本公司得就持卡人原先已取
得之點數，逕依其當月退還
款項金額，按點數比例予以
扣除；若持卡人帳戶內之點
數不足或已全數轉移完畢，
本公司將於次月及其後月份
扣除持卡人取得之點數或將
不足之點數換算為金額後列
示為持卡人應繳金額向持卡人
收取。 

持卡人於當月帳單中獲得之
點數，將統一於當月帳單結
帳日結算計入。
 
正卡及附卡持卡人之紅利點
數合併計算。 

重要權益變更公告

樂天超級點數回饋計畫活動辦法說明
三、點數種類、累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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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轉換方式

本公司將於當期帳單結帳日後15個營
業日內，將持卡人當期累積點數依一
比一之比例，轉換至持卡人於樂天市
場開立之帳號，該點數經轉換後即成
為樂天超級點數。

五、超級點數使用期限

1.  一般點數
一般點數所轉換之樂天超級點數之使用
期限，依樂天市場制定之「樂天市場會
員規約」及「樂天超級點數使用規約」
規定，詳細內容請至樂天市場會員網站
查詢。

2.  限期點數
限期點數所轉換之樂天超級點數之使用
期限，依各別活動規則所定使用期限。

持卡人喪失樂天信用卡持卡人資格
，並不因此喪失樂天市場會員資格。 

持卡人若喪失樂天市場會員的資格
，將喪失取得新樂天超級點數的資
格。於此情形下，本公司將保留持
卡人因持本公司發行之信用卡消費
所累積點數，惟自持卡人喪失樂天
市場會員資格後一年，持卡人如仍
未恢復或取得樂天市場會員資格，
除前開保留之點數失其效力，本公
司亦不再發給持卡人點數。

1.  

2.  

3.  

本公司將於當期帳單結帳日後15個營業
日內，將持卡人當期累積點數依一比一
之比例，轉換至持卡人於樂天市場開立
之帳號，該點數經轉換後即成為樂天超
級點數。

樂天超級點數詳細資料，請至樂天市場
網站查詢。

五、超級點數使用期限及限制

點數所轉換之樂天超級點數之使用期
限及其他限制，除依各別活動規則外
，另應依樂天市場制定之「樂天市場
會員規約」及「樂天超級點數使用規
約」規定。相關內容，本公司將另行
通知持卡人或請至樂天市場會員網站
查詢。

持卡人喪失樂天信用卡持卡人資格，
並不因此喪失樂天市場會員資格。 

如持卡人喪失樂天市場會員資格，則
將同時喪失取得新樂天超級點數之資
格。 

於本條第2款之情形，本公司仍將保
留持卡人因持本公司發行之信用卡消
費所累積之點數，惟保留點數之效期
應依各活動所定規則定之。前開保留
之點數逾期時，該點數失其效力，本
公司亦不再補發。

五、
超級點數
使用期限

106/3/1

106/3/1

106/3/1

樂天超級點數回饋計畫活動辦法說明

樂天超級點數約定事項


